         重庆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岗招聘启事
    重庆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是负责全校本科学生日常教育管理部门，下设综合办公室、思想政治教育科、学生管理科、学生资助中心、心理咨询中心等科室，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科室承担学生日常思政主题教育、辅导员队伍建设、学生党建、形势政策课教学组织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、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提升等职责。为进一步提升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，加强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，现招聘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岗一名。
 一、招聘的岗位的具体要求
	教师类别
	招聘学科
	数量
	应聘条件
	岗位职责
	工作待遇

	青年教师

	思政系列教师
	1
	1.年龄要求：不超过32周岁。
2.学历和学术背景要求：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、思想政治教育、心理学、教育学等思政工作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。
3.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，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及主研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有高校思政方面研究成果者优先。
4.师德师风和学术水平要求：应聘者应品行端正，身体健康，具有良好教师素质和学术发展潜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中共正式党员。
	思政教育业务岗：
1.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，参与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；
2.每两年至少发表一篇思政核心期刊以上论文，并参与思政科研项目
3.形势政策课教学及课程建设，每年至少承担64课时的教学任务；
4.思政队伍的学术交流及研修等工作；
5.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动态调研，承担相关制度设计等工作。
6.承担其他相关工作
	依照学校有关教师方面的规定执行


二、应聘所需材料 
申请人提供个人简历一份（电子版发到联系人邮箱），以下材料（要求装订成册）：
1. 学历、学位证书，任职证明，有海外经历者需提供海外经历证明（如：中国驻外使领馆开具的《留学回国人员证明》复印件、任职单位出具的海外工作结束证明等）；
2. 与申报岗位相关的所有科研项目材料、获奖证明复印件；
3. 与申报岗位的重要代表性论文的全文，以及推荐材料中列举的其他代表性著作论文首页和目录复印件。
三、注意事项 
1. 应聘者提供的材料须真实准确，学工部将联合组织对申报材料严格审查，若发现材料存在虚假不实之处，不再进入应聘程序；
2. 应聘材料一般不予退还，证明材料请提供复印件，但应聘面试时应提供原件复核。 
3．选聘程序依照学校教师选聘有关规定执行。
四、联系方式 
重庆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：
联 系 人：高微
联系电话：023-65102643
电子邮箱：szk@cqu.edu.cn 
联系地址：重庆大学A区党委学生工作部，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174号，邮编：400044


